



关于对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实施方案的批复

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突泉县、扎赉特旗农科局：
根据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印发〈自治区2024年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耕保发〔2024〕369号）文件要求，我局对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突泉县、扎赉特旗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并准予通过。现就做好项目建设工作要求如下：
一是做好重点工作，各项目旗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建设不小于2个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并开展技术示范推广。科右前旗作为秸秆循环利用模式旗县，按照要求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相结合的循环利用技术，构建以秸秆为纽带的生态种养、能肥协同等农业生态循环模式，打造一批典型样板。
二是合理安排使用项目资金，坚决杜绝违法、违规事件，提高资金拨付率，按照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绩效监控时间节点前在农业转移支付管理平台更新进度和资金支出数据。
三是加强资源台账建设，严格按照调查技术要求和流程，采集秸秆资源总量、综合利用量、综合利用率等基础数据，摸清本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发展情况，按时完成秸秆产生与利用数据报送。逐条落实项目绩效考评指标，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和项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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